重庆高晟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受重庆市铜梁区永嘉小学（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委托，对重庆市铜梁区永嘉小学2025科学教育（人工智能）项目进行采购文件。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前来参与。
一、采购内容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元）
	成交供应商数量（名）
	备注

	重庆市铜梁区永嘉小学2025科学教育（人工智能）项目
	116990.00 
	1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资金来源

财政预算资金。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条件：无。

四、响应、竞采有关说明

（一）供应商需通过“行采家”平台（http://www.gec123.com）进行注册，成为正式供应商方能参与采购活动。
（二）凡有意参加采购的供应商，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自行在“行采家”平台（http://www.gec123.com）下载本项目采购文件以及变更等采购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无论供应商下载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采购实质性要求内容。

（三）采购公告期限：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四）采购文件发售期限： 2025年 11  月10日至2025年 11 月 13日。

（五）开标地点：重庆市铜梁区迎宾路288-3号会议室 

（六）递交响应文件时间：2025年11月 14日北京时间10:00-10:30

（七）供应商须满足以下二种要件，其响应文件才被接受：

1.报名方式：请于2025年 11月13日17时30分前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递交代理机构或报名资料盖章扫描件发送代理机构联系人邮箱2287371655@qq.com完成报名；（格式自拟）
2.按时报名、签到。

（八）开标时间：2025年 11 月14日10时30分。

（九）开标地点：重庆市铜梁区迎宾路288-3号会议室
五、采购项目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一）按照《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和《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落实国家节能环保政策。

（二）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三）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落实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政策。

（四）按照《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落实支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政策。

六、其它有关规定

（一）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分包）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均为无效响应。

（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三）同一合同项（包）下的货物，供应商参与报价的，不得再委托代理商参与报价。

（四）本项目的澄清文件（如果有）一律在“行采家”平台（http://www.gec123.com）上发布，请各供应商注意下载；无论供应商下载与否，均视同供应商已知晓本项目澄清文件（如果有）的内容。

（五）超过响应文件截止时间递交的响应文件，恕不接收。

（六）竞采费用：无论竞采结果如何，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竞采的所有费用均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七）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报价，否则按无效处理。

（八）本项目不接受合同分包，否则按无效处理。

（九）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十）采购人不统一组织踏勘项目现场，潜在供应商可以在响应前自行对本项目现场进行踏勘、询问，无论投标人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视为在投标前已踏勘过现场，且对本项目潜在的风险和义务已完全了解，并在其响应文件中已充分考虑了本项目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七、联系方式

（一）采购人：重庆市铜梁区永嘉小学    

联系人：安老师
电  话：15340569263

（二）采购代理机构： 重庆高晟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老师

电  话：13212346660
